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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台政发„2019‟26 号 

 

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
给予屠文耀等 4 人记二等功的决定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近年来，全市涌现出一批见义勇为先进人物，他们在违法犯

罪行为、自然灾害等危难面前临危不惧、挺身而出，置个人安危

于不顾，见义勇为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

明建设，建设“平安台州”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为弘扬见义勇为精

神，市政府决定给予屠文耀、岑文高、许中林、曹中贵等 4 名见

义勇为人员分别记个人二等功一次。 

希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，积极参与“平安台州”

建设，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、自然灾害作斗争，为凝聚社会正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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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建设和谐社会、谱写“两个高水平”台州新篇章作出更大贡

献。 

 

 

 

台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6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7 日印发 


